附件1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不合格食品风险控制情况的通告
一、沈阳市浑南区路记餐饮店经营的餐具

（一）抽检基本情况。不合格项目为勺（复用餐饮具）阴离子合成洗涤剂超标，产品购进日期为2022年10月14日。

（二）2022年10月24日，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企业生产场所实施现场检查，经查同批次不合格产品使用数量为勺60个，库存数量为勺57个。

（三）2022年10月24日，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监督企业暂停使用不合格产品。企业主动暂停使用不合格产品。

二、广大消费者如发现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市场监管部门12315热线电话投诉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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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的通告
沈阳市浑南区路记餐饮店经营的餐具

（一）抽检基本情况。不合格项目为勺阴离子合成洗涤剂含量超标，产品购进日期为2022年10月14日。

（二）对企业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处罚情况。我局认为，该店餐具使用前未经洗净、消毒或者清洗消毒不合格，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食品生产经营应当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并符合下列要求：”第（五）项“(五)餐具、饮具和盛放直接入口食品的容器，使用前应当洗净、消毒，炊具、用具用后应当洗净，保持清洁；”之规定，构成了餐具使用前清洗消毒不合格行为。、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为沈浑南市监处罚〔2022〕129号、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五)餐具、饮具和盛放直接入口食品的容器，使用前未经洗净、消毒或者清洗消毒不合格，或者餐饮服务设施、设备未按规定定期维护、清洗、校验”之规定，对该店进行处罚。

该店能够提供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经营手续，在经营中正常使用消毒柜。该店事前并不知道当日所使用餐具为阴离子合成洗涤剂含量超过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限量，事后亦未接到有消费者因食用该店制作食品和使用餐具出现不适症状的诉求反馈。

综上，该店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责令当事人餐具使用前必须清洗消毒。并决定处罚如下：给予警告。作出处罚决定的单位为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三）原因排查及企业整改情况。2022年10月24日，企业对问题原因进行了排查，由于人员操作不当导致、采取整改措施为加大食品安全培训。2022年10月27日，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了复查，复查结果为合格。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2月7日

附件3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

餐具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的报告

沈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现将涉及我区1批次不合格食品1家经营企业有关核查处置及信息公开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餐具基本信息如下：

表1  不合格食品基本信息表
	抽样编号
	XC22210182216800186
	样品名称
	勺（复用餐饮具）

	生产日期
	/
	型号规格
	/

	标称生产企业
	/
	被抽样单位
	沈阳市浑南区路记餐饮店

	检验不合格项目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检验机构
	辽宁惠康检测评价技术有限公司

	监管部门收到检验报告日期
	2022年10月20日
	检验报告送达企业日期
	2022年10月20日


二、经营环节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到不合格报告后开展核查处置工作情况。具体处置情况见下表。

表2  经营环节核查处置情况表
	处置措施
	具体情况

	产品控制
	1.产品控制措施为下架停止使用

2.产品控制具体情况

（1）货值120元，使用数量为勺60个。

（2）封存数量为勺57个。

	原因排查
	1.具体原因为认为操作不当，未及时对被抽检餐具进行彻底消毒导致。



	行政处罚
	行政立案结案时间为2022年11月25日。

（2）违法事实认定及相关法律依据。该店餐具使用前未经洗净、消毒或者清洗消毒不合格，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食品生产经营应当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并符合下列要求：”第（五）项“(五)餐具、饮具和盛放直接入口食品的容器，使用前应当洗净、消毒，炊具、用具用后应当洗净，保持清洁；”之规定，构成了餐具使用前清洗消毒不合格行为。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五)餐具、饮具和盛放直接入口食品的容器，使用前未经洗净、消毒或者清洗消毒不合格，或者餐饮服务设施、设备未按规定定期维护、清洗、校验”之规定，对该店进行处罚。

该店能够提供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经营手续，在经营中正常使用消毒柜。该店事前并不知道当日所使用餐具为阴离子合成洗涤剂含量超过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限量，事后亦未接到有消费者因食用该店制作食品和使用餐具出现不适症状的诉求反馈。

综上，该店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责令当事人餐具使用前必须清洗消毒。并决定处罚如下：给予警告。

（3）具体处罚种类为警告。

	整改复查
	（1）企业整改情况和具体措施。事后该店对该员 工进行了批评教育并扣发奖金。为确保类似事情不再发生, 本店对工作人员进行了《食品安全法》及食品安全标准方面 的学习和培训

（2）整改复查情况。2022年10月27日，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了复查，复查结果为合格。

	通报移送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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